
1  

【附件 1】 
 

 

切 結 書 

 
 

本人 所繳交之證明文件確實無訛，如

有不實者，願無異議撤銷錄取資格，如涉及刑責亦由本

人負全責。如經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甄選錄取報到後，相

關檢附資料未能如期繳交，同意撤銷錄取資格，特此立

書。 

此致 

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小115年度契約進用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甄選會 

 

 

 
立切結書人： 簽章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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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2】 

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小115年度契約進用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甄選報名表 

 
編號：  (編號由本校填寫) 年 月 日 

 

姓名 
  

性別 
  

出生年月日 
 

年 月 日 
 

 

 

照片黏貼處 
連絡電話 

 
身份證字號 

 

通訊地址 
 

電子信箱 
 

 
學
歷 

校名： 修業起訖： 年 月至 年 月 
 

學系： 證書字號： 

具備 

資格證照 

 

 

 
經
歷 

校名或機構 服 務 起 訖 日 

  

年 月 
  

日至  
 

年 
 

月 
 

日 

  

年 月 
  

日至  
 

年 
 

月 
 

日 

 

 
繳
驗
證
明
文
件 

□報名表 □國民身分證 □畢業證書   

□簡要自傳 □委託書 

□切結書(應屆畢業生) 

□切結書(未完成基本救命術訓練) 

□切結書(無不實資料證明) 

□基本救命術訓練 8 小時以上證明 

報名者

簽 章 

資格 
 

資格審查： 

□其他合於報名資格之證明文件 審查 □資格符合 □資格不符 

 

 

 
考生 

   

 

 
考生 

 

身分證 身分證 

影本 影本 

(正面) (反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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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3】 

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小115年度契約進用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甄選簡要自傳 
 

家庭概況簡介： 

學經歷： 

各項教學上或行政協助之專長： 

教學理念： 

選擇本校的原因，對本校的期待及發展計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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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 4】 

 

切 結 書 
（尚未取得基本救命術訓練者用） 

 

 

 

本人  ，報名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小

115年度契約進用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甄選，同意在到職

前因未取得基本救命術八小時以上訓練證明，願以切結

方式參加甄選，並保證於 115 年 5 月 1  日以前完成訓

練，如因故未取得，無異議同意撤銷錄取資格。 

此致 
 

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小115年度契約進用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甄選會 

 
立切結人： 簽章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

 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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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5】 

委 託 書 

本人 目前因確實無法親自參加花蓮縣花

蓮市明義國小115年度契約進用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甄選

之報名，特委託  代為辦理相關手續。 

（備註：受委託人應攜帶委託人及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或貼有照片之 身

分證明文件正本及私章） 

此致 
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小115年度契約進用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甄選會 

 

委託人： （簽章） 
身分證字號： 
聯絡電話： 
戶籍地址： 

 

受委託人： （簽章） 
身分證字號： 
聯絡電話： 
戶籍地址： 

 

 

 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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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 

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小115年度契約進用加置照顧服務人員甄選

符合應甄資格相關文件 

報名資格 符合應甄資格相關文件內容（請檢附正本及影本） 

 
教師 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幼兒園（包括幼稚園）尚在有效期間內之合格教師
證書或符合教師資格相關證明文件。 

（若為 82 年 8 月 1 日前已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之非現職教師，須檢具未 
脫離教學工作連續達 10 年以上之相關服務證明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教保員 

（1）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(即取得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相關
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證書，如以取得大學以上學歷畢業證
書，且取得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資
格報考者，本項學歷證明文件請持最高學歷畢業證書) 

（2） 依應甄資格檢具下列相關證明文件之一（有關學歷證件之詳細說
明請參閱「附錄陸、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
法教保人員資格審認彙整表」）： 
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

程、科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者： 
A、101 學年度以前入學者：請檢具符合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

專業人員相關科系對照表」（附錄伍）所定「幼兒保育」及
「幼兒教育」相關科系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或輔系證書
。 

B、102 學年度以後入學者：請檢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或
輔系證書，及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32 學分證明文件。 

C、倘畢業證書核發年度為 104-106 年，惟於 102 學年度以
前入學者，需另檢附成績單或可資證明入學學年度之證明
文件。 

專科以上學校畢業，並修畢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或取得教保人
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者：請檢具 11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再任職
教保服務機構並擔任教保員之縣(市)政府核發之到離職備查
公文證明文件及下列各項結業證書之一 

A、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結業證書： 

a.82 年：幼稚教育專業學分班。 
b.83 年迄今：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(
倘屬 102 學年度以後入學者，應併同檢具教保專業知能課
程 32 學分證明文件)。 

B、教保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（86 年以後由直轄市、縣市政
府或內政部核發之結業證書方予採計）： 
a.乙類或丙類保育人員訓練課程結業證書。
b.教保核心課程結業證書。 

c.教保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業證書。 
高中（職）學校畢業，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

訓練辦法施行前，已修畢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實施方案乙
類、丙類訓練課程，並領有結業證書者：請檢具 110 年 12 
月 

31 日以前再任職教保服務機構並擔任教保員之縣(市)政府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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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發之到離職備查公文證明文件及 86 年以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 
政府核發之乙類或丙類保育人員訓練課程結業證書。 

100 年 6 月 29 日公布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
練辦法施行前，已依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取得專業人員
資格，且現任並繼續於同一職位之人員：請檢具下列證明文件
之一 
A、專科以上學校兒童福利科系或相關科系畢業者：請檢具直

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開立之在同一園所服務證明、兒童福
利科系或相關科系畢業證書。 

B、專科以上學校畢業，並經主管機關主（委）辦之兒童福利
保育人員專業訓練及格者：請檢具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
開立之在同一園所服務證明、兒童福利保育人員專業訓練
及格結業證書。 

C、高中（職）學校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等相關科系畢業， 
並經主管機關主（委）辦之兒童福利保育人員專業訓練及
格者：請檢具高中（職）學校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等相
關科系畢業證書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開立之在同一園
所服務證明、兒童福利保育人員專業訓練及格結業證書。 

D、普通考試、丙等特種考試或委任職升等考試社會行政職系
考試及格，並經主管機關主（委）辦之兒童福利保育人員
專業訓練及格者：請檢具銓敘部銓審合格實授函、直轄市
或縣（市）政府開立之在同一園所服務證明、兒童福利保
育人員專業訓練及格結業證書。 

E、助理保育人員具有 2 年以上托兒機構或兒童教養保護機構
教保經驗，並經主管機關主（委）辦之兒童福利保育人員
專業訓練及格者：請檢具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開立之在
同一園所服務證明、兒童福利保育人員專業訓練及格結業
證書。 

F、86 年 2 月 16 日以前業依托兒所設置辦法核備有案之教師
及保育員，且於同一托兒所擔任教保人員（前稱保育員/ 
保育人員）至今者：請檢具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開立之
在同一園所服務證明。 

（3）符合報名資格之專科以上應屆畢業生或應屆修畢輔系、幼稚園教
師教育學程者，於報名時尚未取得畢業（學位）證書者、修畢師
資職前教育證明書，其暫准報名之規定如下： 
請檢附蓋有最後一學期註冊戳記之學生證、師資職前教育證明

書申請中相關證明文件之正本及正反面影本（正本驗後發還、
影本繳交備查）。 

經審查通過暫准報名且經錄取者，須於 113 年 7 月 9 日前繳驗
畢業（學位）證書、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至分發學校（幼
兒園）。 

未依限繳驗或繳驗之證書經審查不合格者，其所繳報名費不得 
申請退費，如有錄取者，取消錄取資格。 

 

助理教保員 
（1）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

（2） 依應甄資格檢具下列相關證明文件(擇一檢附): 

幼兒園助理教保員：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兒保育相關學程、科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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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課程畢業證書。 

 10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已取得托兒所助理教保人員資格，且 
於 101 年 1 月 1 日仍繼續在職，並轉換其職稱為幼兒園助理教
保員之人員： 
A. 請檢具下列證明文件之一： 

a.助理教保員畢業證書。 
b.已修畢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實施方案具助理保育人員。
c.已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規定修 

畢教保核心課程並領有結業證書。 

B. 任職幼兒園之離職備查函。 
 10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已修畢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實施方案具

助理保育人員資格，或已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
及訓練辦法規定修畢教保核心課程並領有結業證書，於 101 年 1 

月 1 日未繼續在職致未能依前款規定轉換職稱為幼兒園助理教 
保員，其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再任職教保服務機構並擔任
助理教保員之人員： 

A.請檢具下列證明文件之一： 
a.已修畢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實施方案具助理保育人員。
b.已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規定修 

畢教保核心課程並領有結業證書。 
B.101 年 1 月 1 日未在職證明文件(例如：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

保資料明細表…等)。 

C.101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期間任職教保服務機構擔 

任助理教保員之備查函影本。 

曾依中小學
兼任代課及
代理教師聘
任辦法或國
民中小學教
學支援工作
人員聘任辦
法聘任之教
師。但教學支
援工作人員
為高級中等
以下學校畢
業者，應經直
轄市、縣（市） 
教育、社政或
勞動相關主
管機關自行
或委託辦理
之一百八十
小時課後照
顧服務人員 

專業訓練課 

（1）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。 

（2） 依應甄資格檢具下列相關證明文件: 

曾任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：聘書或服務證明(縣市政府或 

服務學校開具)。 

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： 

A. 聘書或服務證明(縣市政府或服務學校開具)。 
B. 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者，應備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教育、

社政或勞動相關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
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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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結訓  

公私立大專
校院以上學
校畢業，並修
畢師資培育
規定之教育 

專業課程 

 
 

（1）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。 

（2）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或學程學分相關證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符合兒童及
少年福利機
構專業人員
資格 
(依兒童及少
年福利機構
專業人員資
格及訓練辦
法) 

（1）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

（2）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各類人員資格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： 

托育人員：(應為成年，擇一檢附下列資格證明文件) 
A. 保母人員技術士證，或 111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之托育人員

技術士證。 
B.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

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證書。 

早期療育教保人員：(擇一檢附) 
A. 專科以上學校醫護、職能治療、物理治療、聽語、教育、特

殊教育、早期療育、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社會、社會福利、
社會工作、心理、輔導、兒童及少年福利、家政相關學院、
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證書。 

B.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，並檢附下列結業證書之一： 

a. 學前特殊教育學程。 
b. 前揭 A 點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之輔系或學分
學程。 

c. 早期療育教保人員專業訓練。 

C.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證書，擔任早期療育助理教保人員 3 

年以上證明文件。 
D. 普通考試、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 

政、社會工作職系及格或具社會行政、社會工作職系合格實
授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任用資格證明文件。 

早期療育助理教保人員：(擇一檢附) 
A.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

學位學程、科之輔系或學分學程畢業證書。 
B.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，並取得早期療育教保人員專業訓練

結業證書。 

保育人員：(擇一檢附) 
A. 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、兒童及少

年福利、社會工作、心理、輔導、教育、犯罪防治、社會福
利、性別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證書。 

B.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，並檢附下列結業證書之一： 

a. 各類教師教育學程。 
b. 前款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之輔系或學分學程。
c.保育人員專業訓練。 

C.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，擔任助理保育人員 3 年以上證明文
件。 

D. 普通考試、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 
政、社會工作職系及格，或具社會行政、社會工作職系合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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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實授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任用資格證明文件。 

⑤助理保育人員：(擇一檢附) 
A.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

學位學程、科畢業證書。 

B.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證書，並檢附下列結業證書之一： 
a. 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、兒童及
少年福利、社會工作、心理、輔導、教育、犯罪防治、社會
福利、性別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之輔系或學
分學程。 

b. 保育人員專業訓練。 

C. 具有三年以上社會福利機構照顧工作經驗證明文件。 
D. 初等考試、相當初等考試以上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政

或社會工作職系及格證書。 

⓺生活輔導人員：(擇一檢附) 
A. 專科以上學校家政、護理、兒童及少年福利、社會工作、心

理、輔導、教育、特殊教育、犯罪防治、社會福利、性別相
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證書。 

B.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，並檢附下列結業證書之一： 

a. 各類教師教育學程。 
b. 前揭 A 點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之輔系或學分
學程。 

c. 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。 
C.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，擔任助理生活輔導人員 3 年以上證

明文件。 
D. 普通考試、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 

政、社會工作職系及格，或具社會行政、社會工作職系合格
實授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任用資格證明文件。 

⑦助理生活輔導人員：(擇一檢附) 
A.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家政、護理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

科畢業證書。 

B.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證書，並檢附下列結業證書之一： 
a. 專科以上學校家政、護理、兒童及少年福利、社會工作、
心理、輔導、教育、特殊教育、犯罪防治、社會福利、性別
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之輔系或學分學程。 

b. 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。 

C. 具有三年以上社會福利機構照顧工作經驗證明文件。 

⑧心理輔導人員：(擇一檢附) 
A. 專科以上學校心理、輔導、諮商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

程、科畢業證書或取得其輔系證書。 
B.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、兒童及少年福利、社會福利、教育、

性別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證書，並檢附下
列結業證書之一： 
a. 前揭 A 點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之輔系或學分
學程。 

b. 心理輔導人員專業訓練。 
⑨社會工作人員：(擇一檢附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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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. 具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證明文件。 

B. 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證明文件。 
C.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、兒童及少年福利、社會福利相關學

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或取得學分學程結業證書。 
D. 高等考試、相當高等考試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政或社

會工作職系及格。 

⑩托嬰中心主管人員：(擇一檢附) 
A. 大學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院、系、所碩

士班或碩士學位學程以上畢業證書，且有 2 年以上兒童教育、
保育及照護經驗證明文件。 

B. 大學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院、系學士班
或學士學位學程畢業證書或取得其輔系證書，有 2 年以上兒
童教育、保育及照護經驗，並取得主管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
書證明文件。 

C. 學士學位以上畢業或專科學校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家政、
護理相關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證書，有 3 年以
上兒童教育、保育及照護經驗，並取得主管人員專業訓練結
業證書。 

D. 專科學校畢業證書，有 4 年以上兒童教育、保育及照護經驗， 
並取得主管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。 

E. 高等考試、相當高等考試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政或社
會工作職系及格證書，具 2 年以上社會福利相關機關或社會
福利機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。 

(資格 A 至 D 所稱兒童教育、保育及照護經驗，指符合下列規定， 
並取得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教育主管機關所開立服務
年資證明人員之經驗： 
a. 托兒所、幼稚園或改制後幼兒園之教保人員、助理教保人

員、教師、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。 

b. 托嬰中心之托育人員。 
c. 早期療育機構之早期療育教保人員及早期療育助理教保人

員。 

d. 安置及教養機構之托育人員。） 

○11早期療育機構主管人員：(擇一檢附) 
A. 大學兒童及少年福利、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社會福利、社

會工作、心理、輔導、特殊教育、早期療育相關學院、系、
所碩士班或碩士學位學程以上畢業證書，且有 2 年以上社會
福利相關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。 

B. 大學兒童及少年福利、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、社會工作、心
理、輔導、特殊教育相關學院、系學士班或學士學位學程畢
業證書，具有 2 年以上社會福利相關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工
作經驗，並取得主管訓練人員專業結業證書者或有身心障礙
福利機構主管人員 3 年以上經驗證明文件。 

C. 學士學位以上畢業證書，具教保人員、早期療育教保人員、
保育人員、生活輔導人員、心理輔導人員、社會工作人員所
定專業人員資格之一，且有 3 年以上社會福利相關機關或社 

會福利機構工作經驗，並取得主管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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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有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主管人員 5 年以上經驗證明文件。 
D. 專科學校畢業證書，具教保人員、早期療育教保人員、保育

人員、生活輔導人員、心理輔導人員、社會工作人員專業人
員資格之一，且有 4 年以上社會福利相關機關或社會福利機
構工作經驗，並取得主管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或有身心障
礙福利機構主管人員 7 年以上經驗證明文件。 

E. 高等考試、相當高等考試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政或社
會工作職系及格證書，具有 2 年以上社會福利相關機關或社
會福利機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。 

F. 具有醫師、治療師、心理師、特殊教育教師資格，具有 3 年
以上社會福利相關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工作經驗，並取得主
管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或有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主管人員 3 
年以上經驗證明文件。 

○12安置及教養機構、心理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、其他兒童及少年
福利機構主管人員：(擇一檢附) 

A. 大學兒童及少年福利、社會工作、心理、輔導、教育、犯罪
防治、家政、社會福利相關學院、系、所碩士班或碩士學位
學程以上畢業證書，具有 2 年以上社會福利相關機關或社會
福利機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。 

B. 大學兒童及少年福利、社會工作、心理、輔導、教育、犯罪
防治、家政、社會福利相關學院、系學士班或學士學位學程
畢業證書或取得其輔系證書，具有 2 年以上社會福利相關機
關或社會福利機構工作經驗，並取得主管人員專業訓練結業
證書。 

C. 學士學位以上畢業證書，具教保人員、早期療育教保人員、
保育人員、生活輔導人員、心理輔導人員、社會工作人員專
業人員資格之一，且有 3 年以上社會福利相關機關或社會福
利機構工作經驗，並取得主管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。 

D. 專科學校畢業證書，具教保人員、早期療育教保人員、保育
人員、生活輔導人員、心理輔導人員、社會工作人員專業人
員資格之一，且有 4 年以上社會福利相關機關或社會福利機
構工作經驗，並取得主管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。 

E. 高等考試、相當高等考試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政或社
會工作職系及格證書，具有 2 年以上社會福利相關機關或社
會福利機構工作經驗證明文件。 

F. 具有醫師、護理師、心理師、教師資格，且有 3 年以上社會
福利相關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工作經驗，並取得主管人員專 

業訓練結業證書。 

高級中等以
上 學 校 畢
業，並經直轄
市、縣（市） 
教育、社政或
勞動相關主
管機關自行 

或委託辦理 

 
 

（1）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
（2）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教育、社政或勞動相關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辦

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證明文
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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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百八十
小時課後照
顧服務人員
專業訓練課 

程結訓 

 

 


